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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新材 公告编号：2023-044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完成过

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

统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被司法拍卖的 2,000,000 股公司
股票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份司法拍卖过户情况
1、本次司法拍卖股份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月 28日、2023年 4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及《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3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持有的公司 2,000,000 股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4 月 18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竞买人戴徐雅以最高应价竞得上述 2,000,000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2、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

毅先生上述被司法拍卖的 2,000,000股股票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侯毅先生本次股份变动的基
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过户前 变动数量（股） 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00,000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侯毅 233,218,066 20.24% 231,218,066 20.07%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毅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次司法拍

卖过户事项导致侯毅先生被动减持公司股份，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3-043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2日（星期五）14:00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 1618号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瑞庆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39,311,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股的 32.2268%。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9,304,55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股的 32.22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股的 0.005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323,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股的 1.9048%。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2,317,0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 股
的 1.89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21,982,307股的 0.005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4,6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7％； 反对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17,1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246％；
反对 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75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28,4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3％；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参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方股东王瑞庆（持有股份 22,880,000）、 关联股东李雯（持有股份
12,0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4,880,00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 8.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311,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3,5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311,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3,5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9,308,4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8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晓腾、庄东红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3-04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吕向阳
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 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吕向阳 否 600,000 0.25% 0.02% 是 否 2023年 5月 11日 2024年 5月 31日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运营需
求

合计 - 600,000 - 0.02% - -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

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吕向阳 239,228,620 8.22% 46,283,400 46,883,400 19.60% 1.61% 38,990,000 83.16% 140,431,465 73.01%
融捷投资控
股
（注 1）

155,149,602
（注 2） 5.33% 10,820,215 10,820,215 6.97% 0.37%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57,103,615 57,703,615 - 1.98% 38,990,000 - 140,431,46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

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股票代码：688517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1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周四) 14：30-17：30 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贾娜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刘
艳娜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2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31日(星期三) 上午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中小投资者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5月 24日(星期三) 至 05月 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nyjinguan.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及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05月 31日上午 09:00-10:00 举行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31日 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樊崇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贾娜女士
独立董事：吴希慧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5 月 31 日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5月 24日(星期三) 至 05月 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nyjinguan.com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377-63199188
邮箱：zhengquanbu@nyjingu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680 证券简称：海优新材 公告编号：2023-051
转债代码：118008 转债简称：海优转债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5月 16 日(星期二)至 05月 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hiuv@hiuv.net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5月 23日下午 13:00-14:00举行 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23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晓昱
总经理：李民
财务总监：王怀举
独立董事：席世昌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5月 16 日(星期二)至 05月 22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hiuv@hiuv.net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1-58964211
邮箱：hiuv@hiuv.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5389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3-032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云顾路 885号长龄液压三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207,14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2,207,140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51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夏继发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戴正平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102,202,640 99.9955 4,500 0.0045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98,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2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640 36.9747 4,500 63.0253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640 36.9747 4,500 63.0253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202,640 99.8930 4,500 0.1070 0 0.0000

7 《关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
授信的议案》 4,202,640 99.8930 4,500 0.1070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4,202,640 99.8930 4,500 0.1070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
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4,202,640 99.8930 4,500 0.1070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4,202,640 99.8930 4,500 0.107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思静、沈超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公告方式
发出。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2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 12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4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 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晓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0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9,033,28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3.191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 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7,222,08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2.959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4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11,2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232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4人， 代表股数 1,811,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21%。

9、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

所委派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0、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公司与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8,094,965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83.6692% 16.3308%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路漫漫合计持有股份 249,358,315股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新增为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2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7,453,280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900% 0.610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0,053,815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721% 0.6279%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李福忠、谢昌贤、刘迎春合计持有股份 7,399,465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0,053,815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721% 0.6279%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李福忠、谢昌贤、刘迎春合计持有股份 7,399,465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0,053,815 1,580,0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721% 0.6279%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231,200 1,580,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2.7650% 87.2350%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李福忠、谢昌贤、刘迎春合计持有股份 7,399,465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22.1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计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王东晓先生、李福忠先生、谢昌贤

先生、王志军先生、路漫漫先生和王月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逐项累计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
22.1.1选举王东晓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1.2选举李福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1.3选举谢昌贤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1.4选举王志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1.5选举路漫漫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1.6 选举王月清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2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2.1选举姚民仆先生为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2.2选举卢文兵先生为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2.2.3选举谢晓燕女士为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已报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2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23.1 选举张千岁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23.2 选举姚建雄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股） 257,322,18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00,1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5267%
表决结果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赫志和袁飞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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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针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公司就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即 2022年 10月 2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
自查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 公司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

由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3年 5月 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核查，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具体如下：
在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王志军以及包括王志军在内的共计 33 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行为。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内幕信息知情人王志军以及包括王志军在内的共计 33 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其中王志军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其余人员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
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时，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筹划、论证、决策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限定内幕
信息人员的接触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
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